
检查合格标准 017：

1.检查单：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

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：驾驶员培训教练员

3.检查项：教练员行为规范

4.检查内容：是否存在教练员培训不规范行为

5.检查标准：

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》（2016 年 4 月 21 日中华

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51 号）第二十一条

第二十一条 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应当按照统一的

教学大纲规范施教，并如实填写《教学日志》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记录》（简称《培训记录》）




